
二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 

 

（一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

 

 

投标人名称： 广东鸿宇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  
 

单位性质：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东莞市莞城街道莞太路34号创意产业中心园区8号楼第4层整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立时间：   2003 年 7  月  14  日 

经营期限：        长期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张 华   性别：    男     年龄： 53   职务：   总经理    

系      广东鸿宇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  （投标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。 

特此证明。 

附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（双面）。 
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投标人：  广东鸿宇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 （盖公章）  

2023 年 5 月 9 日 

 
 

 

注：若为联合体投标，由牵头人提供并加盖牵头人单位公章。 

 






